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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型

罗欢欣

　　内容提要：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国际法上传统的“领土取得模式”说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相关理论分析的需要。领土的权利来源或依据问题是国际司法理论与实务中讨论的

重点，但国内学界对此却少有系统分析。在领土争端中，一个国家需证明其在特定领土上

建立主权的行为、事实依据、来源、证据或证明，这就是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问题。先

占等五种领土取得模式尽管绝大部分已经过时，但仍属传统的领土权利来源范畴。新发

展的一些可以独立构成领土权利来源的主要有条约、新国家的建立、有权机构或国际组织

的处置、一国放弃／默认的国家单方行为等。值得注意的是，“有效控制”本身并不能达到

建立领土主权的效果，但当其同领土放弃／默认等国家单方行为结合在一起时，可以发挥

关键作用，并导致领土主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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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界定

近年来，我国周边岛屿与海洋争端局势升级。但是，国内学界在国际法理论上对领土

主权问题的探讨，大多仍然停留在对传统的领土取得模式的关注，而缺乏对领土主权之权

利来源问题的整体把握与专门研究。〔１〕 事实上，面对争端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和法律情

势，领土主权的“模式分析法”越来越显示出解释上的无力。一定程度上，这种状况也导

致我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等领土争端中的国际法回应显得薄弱。

例如，在钓鱼岛问题的研究中，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历史考证成果的丰

富，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钓鱼岛列屿的证据多不胜数，使日本的“无主地”理论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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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以国内通用教材为例，笔者发现常见的国际法通用教材中，仅贾兵兵所著《国际公法：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到

领土的权利来源问题。参见贾兵兵著：《国际公法：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２页。



以成立。相应地，日本以及西方一些学者也指出“１８９５年前可能钓鱼岛确实不是无主

地”，从而将其反驳中国立场的重点转向了战后，强调中国在战后对美国“施政”的“默

认”、“不反对”或“消极”，从而使“中国放弃／默认论”、“日本有效控制论”等甚嚣尘

上。〔２〕然而，对于领土的放弃／默认、“有效控制”等问题，我国学界均无系统化分析的成果

出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对话层面的被动。

此外，在有关南海问题的研究中，我国南海地图上“断续线”的性质与效力一直是各

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其中有关“历史性权利”的解释问题争议颇多。但是，究竟如何理

解“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我国既有研究也较为混乱，出现了“历史性所有权”、“历史性权利”、“历

史性主权”乃至“历史性财产权”等多种版本的翻译和争论。

事实上，国际司法实践中，国家领土的权利来源或依据（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问题是领土、

边界争端案件中探讨的重点。在领土争端中，争议各国需要证明其主权领土的权利来源，

提供权利依据、证据或证明。就像国内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一样，当某项权益争端发生之

后，原被告各自诉求的证明问题成为关键。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概念、基本理论与典型案

例出发，将领土主权的权利来源问题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加以集中探讨。

（一）传统领土取得模式的局限性

“领土取得”一词用以表示国家在某块特定的领土上建立主权的意思。传统上，我国

各类国际法学著作几乎一致将领土主权的建立区分为先占、割让、添附、征服与时效五种

模式。但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际法的进化，这些取得模式已经基本不再适用。

先占也叫无主地先占，指是一个国家有意识地对“无主地”（ｔｅｒｒａｎｕｌｌｉｕｓ）进行占领从

而取得主权的行为。随着人类科技对地球的高度开发与控制，“无主地”已经基本消亡，

先占模式难以再适用。征服（ｓｕｂｊｕｇａ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ｎｑｕｅｓｔ）是指当两国间发生战争时，战胜国可

以借此取得战败国领土主权。然而，《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更废弃以

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故通过征服方式取得领土在当今社会亦已不再适用。添

附（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指由于天然或人为的原因使陆地增长而引起的国家领土的扩大，如河岸涨

滩、出现新生岛屿等。但是，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或公海上建立的人工设施与岛屿等不构

成国家领土的添附，不能形成领海或改变领海基线。因此，添附模式因受制于自然地理条

件而罕有发生。

时效取得（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是在非无主地领土上确立主权的方式。当某块土地

的主权不明或占领国没有合法主权依据的情况下，一国因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受干扰地占

有，而可能基于时效取得该土地的领土主权。然而，按照“非法行为不能产生合法权利”

的一般法理，时效作为一种领土取得方式在早期就存在争议。并且，在国际法上并没有任

何确切标准认为经过某段时间跨度后即能据此获得主权。〔３〕因此，时效因其高度争议性

而不被普遍接受，现实案例中也几乎没有单独适用过。割让（ｃｅｓｓｉｏｎ）是指在战争结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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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参见罗欢欣：《海内外钓鱼岛研究四十年：比较与评述》，《日本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８１页。
例如，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查米尔（Ｃｈａｍｉｚａｌ）边界争端案中，裁决强调在这个方面不存在一个固定期限。参
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６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５，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３，ｐ．３２８．



后，交战各方通过签订条约将一国领土转移给他国。由于《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使用武

力，不平等条约的割让模式已被禁止和废弃。例如，１８９５年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

割让给日本就是一种不平等条约的割让。但平等的割让至今有效。例如，１８０３年法国出

价６０００万法郎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１８６７年俄国以 ７２０万美元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

１８９０年英国以获得东非洲桑给巴尔（Ｚａｎｚｉｂａｒ）保护地为条件将赫尔戈兰岛让给德国，均

属此种情形。不过，由于“平等割让”的内容与性质都可以被现代意义上的条约所取代，

因此割让概念也已基本失去适用的意义。

综上可见，传统的五种领土模式已经基本成为“一个过时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前学术倾向的术语”，〔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的国家实践缺乏解释力。

（二）领土权利来源及相关概念

鉴于传统领土取得模式的缺陷，对领土权利来源或依据的探讨应运而生。对此，西方

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往往选择“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或“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ｔｉｔｌｅ”这一概念来分析。例

如，哈斯伯瑞的《英国法大全》在其“领土”一章中明确提出：“国家必须要能展现其自身领

土的权利来源（ｍｕｓｔ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ｉｔｌｅｔｏｉｔ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这意味着它比其他任何国

家拥有更强的权利主张。当国家对领土建立起权利后，国家就有权按照领土完整原则获

得保护，并且有权按照不干涉原则，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按照本国的意愿与决定行事。”〔５〕

《马普国际法大百科全书》中对“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的解释为：“构成法律基础的行为或事实，

以在领土上形成权利”，或者通常说就是“权利的来源或证明”。〔６〕

１．关于什么是“ｔｉｔｌｅ”

关于如何理解和翻译“ｔｉｔｌｅ”一词，我国既有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对此，笔者梳理出以

下几种情形。

其一，将“ｔｉｔｌｅ”翻译为“权利根据”。例如，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和约》第二条的条文为“日

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Ｊａｐａｎｒｅｎｏｕｎｃｅｓａｌｌｒｉｇｈｔ，ｔｉｔｌｅ

ａｎｄｃｌａｉｍｔｏＦｏｒｍｏｓ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ｓｃａｄｏｒｅｓ），其中的“ｔｉｔｌｅ”被翻译为“权利根据”。实际上，权

利根据、权利依据与权利来源的意思基本一致。

其二，将“ｔｉｔｌｅ”理解为“所有权”或者就是“权利”本身。但是，对于同样的英文文本，

却也有的翻译不一致。譬如，《海洋法公约》第１５条和第２９８条第１款（ａ）项均提及“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有的文献将之译为“历史性所有权”，〔７〕有的则译为“历史性权利”。〔８〕著名国

际法学者丘宏达在其１９７１年发表的有关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论据分析一文中，将“ｉｎｃｈｏ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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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４〕

〔５〕

〔６〕

〔７〕

〔８〕

布朗利在其著作中指出，“许多教科书都会列举包括先占、添附、割让、征服和时效在内的取得模式，这个列举不

仅不精确，而且并不能充分地反映出国际法庭的工作方式”，“取得模式是一个过时的反映一战以前学术倾向的

术语……整个取得模式的概念在原理上是不正确的，并且会加重理解真实状况的困难”。参见 Ｉａｎ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Ｔｈｅ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８，ｐ．１５３，ｐｐ．１２６－１２７．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Ｔｉｔｌｅｏｆ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Ｈａｌｓｂｕｒｙ’ｓＬａｗ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ｔ７．１１１．
ＭａｒｃｅｌｏＧＫｏｈｅｎａｎｄＭａｍａｄｏｕＨéｂｉé，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ｗｗｗ．ｍｐｅｐｉｌ．ｃｏｍ，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ｌａｓｔｕｐｄａｔｅｄ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１．
参见刘振民主编：《海洋法基本文件集》，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页。这一译法在贾宇的《试论历史性权利的
构成要件》一文中被借鉴。参见贾宇：《试论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３６页。
参见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０页。



ｔｉｔｌｅ”翻译为“原始的权利”，即是将“ｔｉｔｌｅ”翻译为“权利”。〔９〕

其三，关于“权源”、“权原”、“权利渊源”、“主权”、“所有权”和“财产权”等译法的争

论。有学者将“ｔｉｔｌｅ”翻译为“权源”，认为它是指作为法律权利的起因或基础的任何行为、

事实或情势。〔１０〕也有学者借鉴日本学界的术语，建议将“ｔｉｔｌｅ”译为“权原”，指法律上取得

某处权利的原因，并认为“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的中文表述应以“历史性的权利渊源”为宜。〔１１〕还

有学者指出，“所有权”是私法上的概念，而在国际法上一般使用“主权”这一概念，因此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所代表的“历史性所有权”实际就是指“历史性主权”。〔１２〕甚至还有学者认

为，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译为“历史性所有权”是没有考虑到所有权在英美法与大陆法中的差

异性，更合适的译法应当是“历史性财产权”。〔１３〕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西方学者批判我国

南海立场暧昧不明的原因之一。他们指出，我国在阐述南海“历史性主张”（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ｃｌａｉｍ）时，对“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ｒｉｇｈ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ｓ”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等词汇交错使用，不知其具

体含义、界限或相互关系如何，因而主张混乱，缺乏基本的确切性。〔１４〕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的分歧与争论，是因为学界现有的研究多纠结在“ｔｉｔｌｅ”这

个词语本身的翻译上，而对其在领土争端的应用中所隐含的理论缺乏基本的共识。如果

将“ｔｉｔｌｅ”放在“领土的权利来源”这个大背景下加以理解，或者说对“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理论

的内涵与逻辑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把握，那么很多争论也许会迎刃而解。

事实上，对领土争端中“ｔｉｔｌｅ”含义的理解与翻译，取决于上下文综合包含的内在逻

辑。由于中英文的差别，对不同语境下的“ｔｉｔｌｅ”的翻译，可以有所不同。〔１５〕通过查询词典

亦可知道，“ｔｉｔｌｅ”在英文中其实是一个多义词，除具有名称、头衔等通常含义外，还可意指

排他性所有权的构成因素、某项专门权利的法律正当性来源、法律主张的证明、证据，某项

法律行为或程序的名称，权利的授予或者权利本身，等等。例如，“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这两个术语，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表达的同样的意思，这种情形在厄里特里亚和也门

案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司法案例当中均存在。〔１６〕换言之，以“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为例，其在特定

情形下的含义也可以等同于“历史性权利”（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ｒｉｇｈｔｓ），并不是只能翻译成“历史性权

利渊源／来源”（或者“权源”、“权原”），而是具体取决于上下文。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强

·９６１·

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型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参见丘宏达：《中国对于钓鱼台屿主权的论据分析》，载《〈明报月刊〉所载钓鱼台群岛资料》，香港明报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１页。
参见贾兵兵著：《国际公法：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２页。
参见李杨：《国际法上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载《北大国际法比较法评论》第１０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页。
参见曲波：《历史性权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地位》，《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第３１页。
参见李志文、马金星：《〈海洋法公约〉中“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Ｔｉｔｌｅ”概念的辨析》，载《国家海洋法学会 ２０１４年学术年会论文
集》，第２４５－２５５页。
ＦｌｏｒｉａｎＤｕｐｕｙａｎｄ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ｉｅＤｕｐｕｙ，ＡＬｅｇ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ＲｉｇｈｔｓＣｌａｉｍ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１０７，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５．
但这不意味着各种五花八门的翻译都是正确的。譬如，将“历史性权利”等同于“历史性主权”、“历史性财产权”

的说法就值得商榷。主权通常是指国家享有完整的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而财产权则更多地具有物权法的

特色而不能反映国际法的特性。对此，笔者在下文论述“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领土）时会进一步涉及。事实上，概念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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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在有关领土争端的讨论中，“ｔｉｔｌｅ”更多的是用来表述权利的来源或依据，它是“一个复

合命题，既包含了法律，也包含了事实因素”。〔１７〕

２．关于什么是“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本文探讨的主题是“领土权利来源”（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理论。既然已经探讨了“ｔｉｔｌｅ”

的含义，那么对“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的概念也有必要加以界定。在国际法层面，领土概念与国家、国

家主权、领土主权、领土所有权等概念均密切联系。鉴于国内学界对这些相关概念的分析

亦不多见，笔者在此对领土概念专门作一界定。

首先，国际法上的领土概念与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密不可分。在很多时候，领土主权就

是国家主权的同义词，意指一国在其领土上行使国家职能所需要的充分权利。由于领土

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与界限，不同于纯粹物理空间上的概念，因此领土在国际法层面具

有理论上的拟制性。历史上的某些原始部落在国际法上不被承认为国家，它们不存在国

际法上的领土主权问题。同时，国家领土并不要求绝对确定，部分边界未划定或存在边界

争端，并不妨碍其成为国家。〔１８〕在这个意义上，领土主权的概念也包括了领土完整与不受

干涉之意。〔１９〕

其次，并非国家和领土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通过主权概念来解释。一国可以将其

特定领土上的权力之实施（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赋予另一个国家，而保留其主权，这种处

理可以是某国际组织或和平会议决议的结果。〔２０〕这种权力的实施即管理权（或施政权）。

领土主权与管理权之间的区别在于权利持有人是否能够处分所涉领土。享有主权的国家

可以在该领土上行使充分的专有权利，而管理领土的国家只能拥有委任统治或托管协议

所赋予的权力，或者基于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规则在事实上控制某一领土（例如军事占领）。

再次，主权、主权权利与管辖权也有差别，国家不能将只有部分主权权利、管辖权或其

他利益的土地任意纳为其领土范围。国际法上的领土包括领陆、领海、领空、内水和底土。

还有一些区域或空间尽管不属于国家领土，但国家对其享有一定的主权权利或管辖权，如

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此外，公海及其上空向世界各国开放，国际海底区域和外

层空间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它们也不能视作国家领土。

此外，领土所有权概念并不能代替领土主权的概念。

尽管在历史上，领土主权与领土所有权、领土财产权的术语使用存在混乱的实践，但

关于某一领土的私人权利的取得与主权领土的取得通常还是有明确区分的。某一领土上

关于主权的决定并不妨碍个人乃至国家可能在同一区域拥有的所有权。譬如，在贝宁与

尼日尔的边界争端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在桥梁上的划界问题完全独立于双方共同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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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构筑物的所有权。〔２１〕还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土地上的某部分在一个国家的主权之下，

但财产所有权却属于另一国。譬如，芒达森林（ＭｕｎｄａｔＦｏｒｅｓｔ）在德国的主权之下，其所有

权却属于法国；廷威萨地区（Ｔｉｗｉｎｚａ）的主权属于秘鲁，其所有权却属于厄瓜多尔。此外，

还可以不变更主权而转移财产权，或者领土主权的变更不影响私有财产权。〔２２〕随着现代

国际法规则的发展，领土方面的规范的概念和术语体系基本形成，所有权、财产权等脱胎

于物权法的概念由于未能涵养国家主权的特性而可能造成争议，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主要探讨的是国家在特定领土上建立主权的行为与事实依

据、证据、证明等问题。

综上所述，将“ｔｉｔｌｅ”和“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结合起来所形成的“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理论，关涉对国

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依据以及权利证明理论的探讨，而不仅仅是一个词汇的翻译问

题。本文虽然使用“权利来源”一词，但并不试图将之作为对“ｔｉｔｌｅ”的固定译法，而只是从

理论分析的角度，说明领土主权之权利来源问题就是英文“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或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ｔｉｔｌｅ”所具有的理论内涵。

二　独立的领土权利来源类型

根据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在国际法领域，国家主要有哪些行为、方式、证据可以作为其

在领土上建立合法主权的依据与证明？鉴于领土争端往往具有历史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特点，如果不考虑时际法的因素，可以从整体上将这些权利来源类型归纳为传统的和新发

展的两类。

（一）传统的领土权利来源

如上所述，先占、割让、添附、征服与时效五种传统的领土取得模式已经过时并基本不

再适用。但是，放在领土争端的背景下，其对于国家论证已经取得的主权领土仍然是有意

义的，可以作为主权领土在历史上被特定国家所取得的依据／来源。

根据权利来源的性质，这五种取得模式具体还可以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当领

土被认为是“无主地”时，领土的取得被认为是“原始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而当领土已经在其他

国家的主权之下时，取得则被认为是“继受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据此，对无主地的有效占领

被认为是领土原始取得模式，而割让则是对领土的继受取得模式。国际法院在西撒哈拉

咨询意见中，在处理本地首脑与殖民当局的协议时，支持了这种区分。根据法院意见，这

些协议并不被认为是原始权利的创造，而是主权权利的继受。〔２３〕

（二）新发展的领土权利来源

根据国际社会现实案例的发展，西方学术著作总结出一些新发展的权利来源类型，其在

当今时代可以独立构成主权领土之权利来源，对最近或正在建立的领土主权具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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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条约

根据自愿与平等的原则，国家可以通过条约建立、变更或确定一项领土权利。这种条

约除了可能是一种割让条约外，还可能是和平条约或者划界条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

历史上，这种条约还包括殖民地当局与当地首脑（或酋长）订立的相关条约。殖民历史表

明，在殖民地列强与当地首脑（酋长）间存在着订立条约的一致性实践，以转移后者的领

地。对此，国际法院在西撒哈拉咨询意见中认为：“与当地统治者之间的这种协议，不管

是否被视作一种事实上的领土‘割让’，都被当作继受权利的来源，而不是通过占领‘无主

地’而获得原始权利。”〔２４〕

２．有权处置机构的处理

一些有权机构或国际组织的决议往往可以决定领土的归属。例如，在早期的欧洲，通

过罗马教皇训令的形式发布的教皇决定可以作为领土的权利来源。此外，拥有合法管辖

权的司法法庭按照公平原则对领土争端作出的处理裁定，也可以成为主权权利的基础。

当然，其他司法裁决，如国际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于现有情势是什么以及这种状况是否产生

领土主权的决议也具有权利的宣示性。〔２５〕

３．新国家的创建

毫无疑问，创建一个新国家的同时将导致对所属领土之新主权的建立，或者说是一种

明确的领土主权来源依据。国家继承的规则表明，新国家对以条约或其他方式建立的既

存边界是尊重的。“占有已占”学说（ｕｔｉ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就包含了从先前的行政界限到新国家边
界之间的转移。例如，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边境纠纷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土地、岛

屿及海洋边界纠纷案，贝宁和尼日尔的边境纠纷案，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海

洋划界案等都说明了对既存边界的这种尊重。

４．单方行为可能导致一项主权权利

国家的单方行为也是国际义务的来源。国家的正式声明、通告都是一种单方行为，国

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此进行了确认。〔２６〕国际司法实践也明确认可单方行为可以为国

家创建义务。〔２７〕这样，在法理上，单边行为就能产生将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转移到另一个

国家的效果。根据已有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法上可以导致领土主权失去或获得的国家

单边行为主要是领土的放弃与默认。

领土放弃在传统国际法上被认为是失去领土的方式，通常是指主权的持有者不再有

保留领土主权的意愿从而放弃领土。放弃的结果是领土要么再次成为无主地，要么置于

另一个国家的主权之下。正是因为领土放弃具有单方性，所以对它有着严格的认定标准：

国家对于领土放弃的意愿必须毫无疑问地清楚展示出来。〔２８〕领土可以通过正式的方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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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即单方声明；或者基于纯粹的事实情势，例如主权资格的持有者停止对领土进行管理

或宣示主权。在这个意义上，领土默认也可以说是领土放弃概念的一部分，是放弃行为的

一种默示表达。本文出于表达方便的考虑，将领土放弃／默认并列陈述，以显示同一概念
的两个方面。

默认作为体现单边行为的一种默示表达，能够导致对主权的放弃或将其转移给另一

个国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白礁岛主权争端案对此有明确体现。问题在于，在特定情

形下，一国的行为怎样才能够被视为默许了对方的主张。按照前述严格标准，有必要注意

两个要素：一是被宣称默许了的国家对于对方实施的行为直接知晓或者推定知晓；二是默

许国被置于应该对这类行为进行回应的责任之下。对于这两个要素，国际法院在“柏威

夏寺案”中进行了强调，法庭提到：

“将事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似乎已经构成了暹罗对柬埔寨（当时是法

国的保护国）在柏威夏寺主权上的默示认可，因为在面对一个明确的相反主张、

需要进行回应以确认和保留主权权利的时候，暹罗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进行回应。

显然，暹罗事实上也没有相信自己有任何权利———这与其一贯的态度一致，并且

符合此后作为附件１的地图和界线，或者其决定不再主张。这进一步表明其对

法国之声明的接受，或者说是接受了绘制在地图上的柏威夏寺的边界。”〔２９〕

国际法院在白礁岛案中也强调，对默认不能进行轻率地假定，法院指出：

“在每个情况下，都需要成立一种对相反主张的明确同意。这种同意可以

是默示的、暗含的乃至解释上的，但尽管如此，它必须建立在毫无疑问的基础之

上。换言之，沉默也可以表意，但仅只在对方国家的行为要求做出回应之时。法

庭在评估各方行为时，必须考虑到国家领土主权以及该主权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重要性。因此，如前所述，任何基于当事方行为的

领土主权转移，必须由该行为及相关事实加以清楚无疑的证明。当情形可能涉

及当事一方实质上放弃其部分领土的主权时，尤其应当如此。”〔３０〕

由此，在确定一国是否已经默认另一国的主张时，法官将要考虑作为对立主张的“另

一国”的国家行为的“一贯性”，单个行为将不被考虑。并且，一国的国家行为，比如抗议

或者在其国内法中对争议领土有继续的管理性安排，都可能击败其他国家任何基于默认

的主张。可见，国际法上的领土放弃／默认之效力来源于国家自己的单方承诺和“禁止反

言”，一国明确地放弃领土，或者默认某领土主权属于另一个国家，均能导致失去或者转

移主权的效果。因此，对放弃与默认不能轻率地假定并通常要求严格的认定标准。

实际上，国家单方行为导致的领土放弃与默认在司法裁决中至为重要。法院或仲裁

机构通常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权利是否通过“时效取得”而获得，而是关注争端国家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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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是否构成对权利的放弃或者是否默认了其他国家的行为。确切地说，在正式割让

以外的有关领土变更的案例中，关键的问题不只是占有国不受干扰地占有这一事实，更重

要的是主权持有国失去占有的行为问题。只要权利不是因为放弃而消亡，占有国的主权

要求就不能成立。例如，在白礁岛案中，法庭认为，马来西亚对中岩岛主权的失去和新加

坡（时属英国）对主权的获得，一方面是因为后者不受干扰的占有行为，另一方面是因为

前者对新加坡的行为怠于回应。〔３１〕

上文介绍了几种新发展的领土权利来源依据，但这只是几种主要类型，并未穷尽理论

与现实中的所有权利依据。譬如，人民自决权也常被认为是可以造成领土主权建立或变

更的重要方式。鉴于人民自决权主要与非殖民化运动相关，与新国家的建立往往重合，而

且去殖民化后的自决权主体与方式争议太大，限于篇幅，本文不作专门讨论。

三　非独立的领土权利来源类型

除上述可以独立构成国家在领土上建立主权之条件的几种主要的权利来源类型外，

国际实践中还存在其他一些与领土来源相关的行为、方式和证据，常常被国家在领土争端

中所引用。但是，它们并不能独立构成领土的权利来源，或者只是权利来源证明中的某些

辅助参考，且存在争议。这些类型主要以领土的“有效控制”和“历史权利固化”为代表。

（一）领土的“有效控制”

领土的“有效控制”（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是目前领土争端中各国官方和学界重点关注的一个

问题。首先有必要澄清，领土的“有效控制”与作为领土取得模式的“有效占领”是有差别

的。前面已经提及，无人占领类型的无主地已经基本不存在，从而在国际法上发展出“有

效占领”或“占领取得”的概念，要求占领必须是有效的才能产生领土主权。但是，这种方

式仍然以发现“无主地”为前提，只是“无主地”不再仅仅指“无人占领过的土地”，而是包

括占领无效、被放弃或之前未被任何其他国家建立有效主权的土地。因此，“有效占领”

作为一种独立的领土主权来源，本身需要两个要素，一个是“有效控制”，另一个是“无主

地”，亦即“有效控制”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由此，尽管“有效控制”在领土争端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它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

备自动创设权利的功能，或者说不能独立构成领土的主权依据。确切地说，在领土争端

中，对于“有效控制”之法律价值的评估并不是基于法律权利，而是基于它的“存在事实”。

当一块领土上不存在主权权利，或者权利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确定时，“有效控制”便可以

创造一项领土权利。反之，不管主权权利何时存在，它都能作为对其他国家“有效控制”

主张的初步对抗。〔３２〕 如果“有效控制”是非法的，其本身并不能创造主权权利。

从概念上说，成立“有效控制”所需要的条件与行为主体和该行为表现出的特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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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国家通过其权力行为表现出对领土实施主权的意愿。由于国际法中并无专门

规则确定一国的“有效控制”何时成立，因此国家责任法所体现的一般国际法被用于确定

某项行为能否归因于国家。按照《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所体现的国家行为要件，国家行为

的成立需要两个要件：一是主观上有履行主权的意愿，二是客观上有主权的行使行为。为

此，结合国家责任法中的国家行为理论，笔者将国际司法实践中“有效控制”的证明、解释

与剩余功能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于“无主地”，“有效控制”作为先占（有效占领）成立的证明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帕尔马斯岛仲裁案。１９２５年，美国和荷兰将帕尔马斯岛的主

权归属问题提交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规定胡伯法官为该案的独任仲裁员。在该案中，胡

伯法官对包含“有效控制”意涵的“有效占领”做出了权威解释，即“发现”一片土地并不

必然产生主权权利，而只产生“原始性权利”（ｉｎｃｈｏａｔｅｔｉｔｌｅ），这种权利必须通过之后“国

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领土行使‘持续和平的国家权利’才能演变为国家主权”。胡伯法

官据此认为，由于没有证据表明西班牙在争端发生前对帕尔马斯岛按照国际法的演进和

变化实行了连续和平的“有效占领”，因此西班牙对该岛的主权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也就

是说此时的岛屿还是“无主地”，从而将帕尔马斯岛的主权判归荷兰所有。与此相类似的

案例还有法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克利珀顿岛仲裁案”（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ｓ）等。

可见，“有效控制”作为先占或占领取得领土的证明，是因为之前发生的占领行为不

符合“占领有效性”，即“持续和平地行使国家权力”。其逻辑是，此前这块领土还没有其

他国家建立有效主权，从而被视作“无主地”，再与现有的“有效控制”行为相结合，达到占

领取得领土主权的条件。当然，这样的“无主地”情形，也发生于国家对领土存在放弃与

默认行为的情况下，下文会作探讨。

２．“有效控制”作为对合法主权之存在的确认与证明

对于这一类型，首先可以布基纳法索与马里边界争端案为例。在该案中，法庭提到：

“若国家的管理行为确实符合法律，则该行为归属‘占有已占原则’（ｕｔｉｐｏｓ

ｓｉｄｅｔｉｓｉｕｒｉｓ）范畴，此时‘有效控制’的唯一功能只是确认基于合法依据所实施的

权利。若国家的管理行为并不符合法律，即对争议领土实施有效管理行为的国

家并不拥有合法依据，则优先权应给予拥有合法依据的国家。对‘有效控制’与

合法依据不共存的任何情况（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ｏｅｘｉｓｔｗｉｔｈａｎｙｌｅｇａｌｔｉｔｌｅ），必须始终如

一地考虑到。最后，如果国家所展示的权利根据不能在法律上确切地证明所关

涉到的领土区域，那么‘有效控制’对于说明权利的现实实践就能够发挥关键

作用。”〔３３〕

法庭的上述意见说明，如果“有效控制”是基于非法来源，则不能获得认可。这体现

了对“非法行为不能产生合法权利”这一法理原则的遵从，反映出“有效控制”作为领土权

利根据只具有补充功能。与此相似，在喀麦隆与尼加拉瓜边界争端案中，法院也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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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加拉瓜引证的“有效控制”不符合法律的情况下，相应地考虑“优先权应该给予拥有

（有效）权利根据的国家”是必要的。〔３４〕

３．一国存在领土放弃或默认等情形时，“有效控制”产生剩余权利

这一类型可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的白礁岛、中岩岛和南礁案（ＰｅｄｒａＢｒａｎｃａ／Ｐｕ

ｌａｕＢａｔｕＰｕｔｅｈ，Ｍｉｄｄｌｅ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Ｌｅｄｇｅ）作为典型案例。关于该案中的白礁岛，国际

法院考察历史后认为，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之前白礁岛属于当时的柔佛苏丹国（即马来西亚

前身），但之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１９５３年 ６月 １２日由新加坡殖民地秘书向柔佛苏

丹国英国法律顾问发出的一封信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这封信中，新加坡殖民地秘书

向后者询问新加坡的领土范围，特别是关于白礁岛的法律地位问题。在 １９５３年 ９月 ２１

日的回函中，柔佛的国家代理秘书答复道：柔佛当局并没有对白礁岛的主权权利。法院认

为，柔佛当局的回复非常清楚，即柔佛当局没有对白礁岛的主权权利，不仅对岛屿本身，也

包括霍斯伯格灯塔。因此，法院认为，尽管柔佛苏丹国在１９５３年以前享有白礁岛的主权，

但是根据这封外交信函可以确定，作为马来西亚前身的柔佛苏丹国在１９５３年就已经放弃

了对白礁岛的主权权利。之后，国际法院又对 １９５３年之后当事国双方的行为进行考察。

双方当事国均提出了实施“有效控制”的证据。新加坡提出的很多行为都得到了国际法

院的支持，包括在白礁岛附近水域进行船舶失事调查活动、准许马来西亚官员登岛、在报

纸上公开招标对白礁岛周围进行填海活动。而马来西亚提出的证据均未被国际法院认定

为“有效控制”。〔３５〕 可见，“有效控制”在白礁岛案中所起的作用，是使新加坡获得了在柔

佛当局放弃主权权利之后的剩余权利，从而确立主权的合法性。

类似的案例还有国际常设法院在东格陵兰法律地位的咨询意见案。该案涉及默认之

后的“有效控制”问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

“任何法庭对于针对某特定领土提出的主权要求，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因

素，即其他国家对此提出的主权要求的程度。在绝大多数涉及主权领土争端的

案件中，都存在两个对立的主张，法庭必须决定在这两个主张之中哪个更有力。

但是本案的特殊之处之一在于，直到 １９３１年，除了丹麦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对格

陵兰岛提出过主权要求。确实，直到 １９２１年，没有任何国家对丹麦的主权要求

持有异议。”〔３６〕

于是，法院基于丹麦在该岛上的“有效控制”行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国对丹麦所主

张的对格陵兰岛之主权的默认等情况，最终认定丹麦享有包括东格陵兰在内的整个格陵

兰岛的主权权利。

４．权利来源不明时，“有效控制”行为具有直接证据价值

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间的“利吉丹和西巴丹岛案”（ＰｕｌａｕＬｉｇｉｔａｎａｎｄＰｕｌａｕＳｉ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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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为例，在对１８９１年的条约内容和国家继承的有关问题进行考察之后，国际法院认为

根据双方主张的权利来源均无法做出判决，而“有效控制”的证据成为法院最终将这两个

小岛判给马来西亚的重要依据。

法院将 １９６９年定为关键日期，只对该日期之前的行为进行考察，对之后的行为则不

予考虑，除非这些行为是之前行为的正常延续且不以加强主权为目的。在审理阶段，两国

都提出了自己对所涉岛屿“有效控制”的证据。综合分析了双方的证据后，法院认为，印

尼所援引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水域法》并没有明确提及利吉丹和西巴丹岛，也不能从其

提及的海军巡游行为中推断出印尼对这些岛屿享有主权；并且，对于印尼主张的渔民捕鱼

行为，国际法院认为其并非代表国家做出，而仅是个人行为，因此不能成立“有效控制”。

而对于马来西亚，国际法院认可其在龟蛋和渔业方面的立法规定构成了一种国家主权行

为，认为“规制和管理龟蛋的采集和设立岛类保护区，这两类措施均应被视为常规地和行

政化地对领土实施管理，其管理措施名字确切”。对于设立灯塔的行为，国际法院认为通

常情况下，灯塔的建立和使用以及用于航海救助不能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展示，但是根据

本案的具体案情，以及岛屿的具体情况，应当认为该行为表明国家已经实施了“有效

控制”。〔３７〕

与此类似的还有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曼基埃和埃克里荷斯群岛案”（Ｍｉｎｑｕｉｅｒｓａｎｄ

Ｅｃｒｅｈｏｓ）。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对两国之间在中世纪签订的数个条约进行了考察，但是认

为根据这些条约根本无法对岛屿的归属做出判决，而只能根据当事国双方提供的其他证

据来确定。因此，法院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从这些历史事件中推断出来的间接的证

据，而是与实际控制这些争议岛屿直接相关的证据。为此，英法双方都提出了各自“有效

控制”的证据。在这些证据之中，国际法院关注的是双方对争议岛屿实施的地方行政、立

法和司法管辖等行为。例如，关于埃克里荷斯岛，英国泽西皇家法院对发生在该岛上的犯

罪行为进行了管辖，在无法确定岛上居民是否是正常死亡时提出应将尸体移交法医鉴定

的要求，对岛上居民征收地方税，还对长期居住在埃克里荷斯岛上的泽西渔民的船舶实施

登记制度，对岛上有关不动产买卖的行为进行管理。对曼基埃岛，英国也提出了类似证

据。而法国则无法提出与此相对抗的证据。〔３８〕 根据这些“有效控制”的证据，国际法院最

终将埃克里荷斯和曼基埃岛均判予英国。

（二）历史权利固化

“历史权利固化”（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ｔｌｅ）概念的产生是为了避免“时效取得”

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两种学说的争议性在近期的相关案例中都受到国

际法院注意。相较之下，时效取得理论建立在长期持续占有的基础上，历史权利固化则关

注特定国家对领土可能具有的特别利益，以及这种主张得到其他国家普遍的宽容与认可。

历史权利固化的概念产生于“英挪渔业案”中法官的附带意见，由法官在处理挪威关于扩

展其超过国际法规定的渔区界限的要求时提出。其中，法庭着重强调了其他国家对于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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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划界体系和相关利益的宽容态度。〔３９〕

历史权利固化并未成为独立的领土权利来源，更不能对抗已有的主权依据。在喀麦

隆和尼加拉瓜的划界纠纷案中，后者为了主张其对巴卡西半岛的主权，也提出了历史权利

固化的概念。对此法庭表示，“历史权利固化概念从来没有被作为领土争端的主权权利

基础”，这一理论“颇有争议，并不能取代已经建立的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模式，它需要考

虑到在事实和法律上很多重要的差异”。法官强调，核心问题是：“当领土上存在（他国

的）主权时，有违法律的‘有效控制’就不能获胜。”（ｗｈｅｒｅａｔｉｔｌｅ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ｅｘｉｓ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ｃｏｎｔｒａｌｅｇｅｍｃａｎｎｏｔｐｒｅｖａｉｌｏｖｅｒｉｔ）〔４０〕

对此，詹宁斯曾评价道，“它（历史权利固化理论）开启了不同于或者至少可以在细微

之处不同于传统国际法中先占和时效取得领土方式的大门”，因为它除了强调以主权名

义占有的证据外，还强调第三国的态度等各种证据。但是，詹宁斯也提醒人们应该提防这

一概念的缺陷：

“……历史性逐渐固化的方式在总的趋势上使占有的起源变得越来越不重

要。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的。但是，当其他领域的法律正努力界定

并制裁国际关系中非法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时，它有时可能具有预料不到的

消极结果。其次，历史性固化也是一个胃口极大的概念，应该限定在一定范围之

内。否则，我们可能看到传统的领土取得方式制度被迅速归入累积性禁止反言

这一总的概念之下。……而且，应该牢记，它是以国际法院判决中的暗示为根据

的，它从没有被任何法庭明确阐明为一个理论。允许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简单、浅

显的想法演变成理论原则，这本身就存在着某种危险。”〔４１〕

此外，布卢姆在讨论历史权利固化理论时，也同时强调“默认是历史性权利的司法依

据”（即司法裁量的依据是默认而不是历史权利固化理论，笔者注）。〔４２〕 可见，在国际法

的一般理论与实践中，不管是“有效控制”、“时效取得”还是“历史权利固化”，在领土主

权的建立上都不构成独立的主权依据，其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只有与领土的放弃、默认以

及禁止反言等国家单方行为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

四　结　论

尽管没有统一编纂，但国际社会在一般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已经建立起特定的规

则，用以规范领土主权问题。随着２０世纪以后国际法规则的发展，领土取得模式的概念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领土争端相关理论分析的需要，有必要在更广泛的层面对领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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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在领土争端发生后，国家需要解释和证明其获得特定领土主权

的来源与依据，这些证据、证明、来源或依据被视作领土的权利来源，笔者将其归纳为“领

土权利来源理论”。

领土的权利来源问题在英文著述中通常表述为“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或“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ｔｉｔｌｅ”。

如上所述，“ｔｉｔｌｅ”是个多义词，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含义。因此，在介绍相关的西方英

文著述时，应该考虑在不同语境下“ｔｉｔｌｅ”所对应的不同中文用词。例如，如果单一、固定

地用“权原”或“权源”来翻译“ｔｉｔｌｅ”，将会造成某种理解与解释上的困难。同时，国际法

上的“领土”概念也具有复合性，它与国家和主权概念息息相关，领土主权与国家主权概

念有时候完全混同，领土所有权有时候也与领土主权是一个意思。因此，本文虽然使用

“领土权利来源”一词，但并不试图将之作为对“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或“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ｔｉｔｌｅ”的固定

译法，而只是为了论述方便，以此来概括与领土主权之权利来源相关的基本理论体系。

传统的先占、添附、时效、割让和征服这五种领土取得模式尽管绝大部分已经过时或

难以再适用，但其在理论性质上仍然属于领土的权利来源范畴。新发展出来的一些可以

独立构成权利来源的依据主要有条约、新国家的建立、有权机构或国际组织的处置，以及

国家的某些单方行为。一国放弃其特定领土是典型的国家单方行为。由于国家单方行为

也是国际义务的来源，因此领土的放弃／默认在事实上成为国际司法机构裁决领土边界争

端时所考虑的重点因素。

非独立的领土权利来源主要包括“有效控制”和“历史权利固化”。“有效控制”不能

与“有效占领”混淆：前者作为先占的替代概念，本身要求“无主地”和“有效控制”两个要

件，只是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无主地”并不仅指“无人占领过的土地”，还包括不符合“持

续和平地行使国家权力”这一有效性要件的被占领土、被放弃的领土等多种情形。因此，

尽管“有效控制”在领土争端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它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备自动创设

权利的功能，不能独立构成领土的主权依据。历史权利固化理论尽管广受关注和探讨，但

基于“非法行为不能产生合法权利”的基本法理，也不能独立成为领土的权利来源，而只

能作为国际司法实践中的辅助考虑因素。

通过梳理领土争端的典型案例和各类权利来源类型可以发现，在决定领土归属的关

键时刻，领土放弃／默认等国家单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领土争端具

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往往导致条约约定不明，权利来源界说不清。因此，尽管“有

效控制”不能独立成为国家领土的权利来源，但在权利依据不清，或者“有效控制”与领土

放弃／默认结合在一起时，仍然可以导致领土的变化。结合到钓鱼岛问题，所谓“日本控

制论”实际上并不能单独构成领土权利依据，因此日本官方和学者更多地从领土的放弃／

默认论出发来加以论证。

总之，确认国际法上的领土主权是否成立，需要综合分析相关国家所援引的权利及其

自身行为，分析该权利是否得到维持或变更。就领土争端而言，当事国需要提供其所主张

领土的权利来源，或者领土取得和失去的明确证据，这一点至关重要。深入研究领土的权

利来源问题，对于就我国所面临的周边领土、海洋争端作出国际法上的专业分析与客观预

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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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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